专题四：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一、【学习目标与要求】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学生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和顽强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民族进入发展进步的新纪元。山河重整，百废待兴，接下来该怎么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如何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就是对这一系列崭新课题的创造性回答。这些都是学生要掌握的内容。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2、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依据
难点：1.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三、【教学基本内容】

一、为什么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依据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现实依据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

1.启发式教学法 2.案例教学法 3.网络平台互动法

五、【教学内容设计】

[视频导入]：开国大典与新中国的成立
播放视频：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接着发表重要讲话。
[问题思考]

（1）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名称是什么？
(不是，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另一个名称是社会主义革命。)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为什么又不能直接建立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主革命的时候就已经指明了的。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

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两步走的思路：

第一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二步：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同时，在党和人民面前，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

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100多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溃逃时遗留下的大批残余力量，同恶霸势力以及惯匪相勾结，严重危及社会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定。

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民生困苦。国民党统治下长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通货膨胀，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向尚未解放的地区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国际上，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党和人民能不能在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又是一个严峻考验。

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全国执政的新考验。面对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党必须尽快学习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全新本领。更重要的是，在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党要继续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得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来作出回答。国际间的朋友和敌人，也在注视和等待着这个回答。

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考验，党采取一系列积极稳健的政策措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

一、为什么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依据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现实依据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
1.经济成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过渡的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过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继续向前发展，就要不断扩大国营经济，同时逐步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的经济基础。

2.阶级构成：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三种不同性质的主要经济成分相联系，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主要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基本的阶级力量。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既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走向社会主义，其本身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发展方向。因此，这三种基本的经济成分及与之相联系的三种基本的阶级力量之间的矛盾，就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一矛盾，才能使中国社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3.非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但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比重。社会主义因素居于领导地位，加上当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获得最终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决定着中国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

以上分析表明，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社会。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适时地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1.国民经济恢复初期

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族人民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与封建土地制度，与国际帝国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时，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仍需继续完成。

第一，人民解放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国民党残余势力还盘踞在华南、西南的一些地区和台湾等沿海岛屿，它们妄图以重庆、广州等作为基地，伺机卷土重来。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决定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战争。

第二，在农村大约在3.1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尚未实行土地改革，封建地主阶级还未完全打倒，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根本解决。同时，新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十分严峻。新中国成立时，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2.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后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了。”

主要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发展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差距的出现又引起党和政府对两极分化的关注。在城市，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给国家经济生活带来很大影响。这种状况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步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一矛盾，才能使中国社会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一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也具有两重性，既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相互对立的对抗性的一面，又有相互合作、具有相同利益的非对抗性的一面。对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来说，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作为可以接受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社会力量，又是团结和改造的对象。

主要任务：在进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解决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3.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

主要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理论依据
1.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socialism）是一种社会学思想，诞生于16世纪初，主张整个社会应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西欧广为流传，发展出不同分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提出了他们的理论体系，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的最初形态是空想社会主义，时间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30—40年代，其影响几乎遍及欧洲，并达于美洲。社会主义最早产生于英国。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撰写了一部《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由此莫尔而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鼻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前提。空想社会主义是适应早期无产阶级渴望改变现状的需要产生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利益根本对立的两大阶级，它们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矛盾与斗争。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1824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19世纪30―4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使之与国际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得以在工人阶级中迅速传播，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形成了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

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国际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

巴黎公社是法国无产阶级在1871年3月18日革命后建立的工人革命政府，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而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首先在俄国、随后在欧亚一系列国家赢得胜利。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和进行理论总结的过程中，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帝国主义论、社会主义将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民族解放运动、战略和策略、党的建设以及在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光辉的理论贡献。

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上粉碎了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以及伯恩施坦主义的变种──经济主义，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2次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党章和党纲，为建设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基础。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了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人民革命运动──1905～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7年3月，彼得格勒工人大规模罢工斗争，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统治。俄国二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及时提出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血腥镇压示威群众的七月事变之后，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也已消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彼得格勒工人和革命士兵举行武装起义，在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胜利地夺取政权。革命从首都向外地、从城市向农村扩展，到1918年3月，全俄广大城乡基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始了人类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

共产国际前期，列宁在世期间，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团结和巩固了各国革命左派的力量，在它的帮助和指导下，到1922年已有40多个国家建立共产党。它在继续批判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同时，开展了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它提出建立工人阶级统一战线以及“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经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的奋斗和战后初期的较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德国东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亚洲的朝鲜北半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北半部（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国取得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连同苏联、蒙古在内，约占世界人口1/4的近8亿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49年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十月革命之后又一个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

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首先走上改革道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模式。5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开始酝酿和实行改革，但起步并不顺利，颇有波折。赫鲁晓夫执政之后，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制定了新的对外战略，强调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其目标是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

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在苏联推行改革。戈尔巴乔夫对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提出要对苏联整个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确定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共为之奋斗的目标，宣扬社会主义异化论，倡导社会主义多元化、多党制，提出全面民主化纲领。在对外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于1986年提出了“新思维”概念。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后启动了以“公开性”、“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后局势失去控制；1991年8月19日，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八人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为了拯救国家的统一，实行紧急状态，并取代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对戈实行隔离。“8·19事件”之后，局势迅速变化。加之反社会主义势力无法遏制，苏共与社会主义制度难以为继。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随之解体了。

当中国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时，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使苦苦探索中国出路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从而认定“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开辟一条现代化新路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要完成的一个历史任务，就是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始终不渝的追求。历史的出路与人民的追求集中在一点，就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经过长期努力，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之路，已不仅是一个情感认同或价值判断，而是一个被社会实践充分证明的历史必然。

世界社会主义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三大流派：

〔1〕科学社会主义〔又称“马克思列宁主义”〕

〔2〕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

〔3〕国家社会主义〔又称“拉萨尔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社会党的理论旗帜，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思潮。后来，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基础上，欧洲国家建立的工人政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同时又自称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非暴力，即否定革命，是民主社会主义中最被推崇的理论部分之一。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在议会中获得多个席位的社会党不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将恩格斯的和平斗争理论片面化、绝对化，这种社会改良主义就逐渐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主导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愈行愈远。
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拉萨尔，在德国人看来，国家是代表一切阶级利益的超阶级的存在，实现社会主义不应该寄希望于革命，而应该企求国家的恩赐，所以他的要求是实行普选，国家扶持建立工人合作社，实行国有化等。尽管科学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提出了国有化的主张，但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国有化不过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国家社会主义却将它看作救世良方。法西斯主义利用了一定国家社会主义元素，尤其是纳粹将法西斯化的国家社会主义异化为了民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实践，后来的法西斯化国家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已经没有太多的联系，但都反映出德国所具有的社会因素。不管是作为理论还是制度，国家社会主义是小农和小市民等小资产者阶级的产物。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于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壮大。共产主义不是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直指阶级社会的根源——私有制，也就超越了一切社会主义。科学的共产主义，是在现代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当私有制最终发展到其最完备、最高级的时期，发展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关于私有制的对立运动走向最终阶段时，共产主义才能获得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只有在这时，共产主义才不是表现为对一种理论的实践，而是关于历史实践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开端产生了科学共产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也是社会主义必须具有的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拥有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是大工业的充分发展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客观的物质根据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恩格斯也指出，在英、美、法、德这些国家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社会主义使生产力获得更大的发展。经过这样的发展后，生产力将达到极高度发展的水平。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公开申明：“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资本论》透彻地阐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作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立的社会主义，将实现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即建立社会公有制。

第三，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个人消费品的按劳分配。马克思认为，要对社会成员生活资料实行“等量劳动时间领取等量报酬”，即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经济规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把未来新社会划分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地发展了，所有的产品充分涌流，实行的则是按需分配原则。

第四，社会主义必须消灭了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阶级、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不是从来就有的，阶级的出现，仅仅是与生产力有所发展而有发展不足，存在着生产资料私有制或不同所有制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由于生产力发达，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阶级。阶级没有了，也就没有了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阶级斗争的停止，摆脱了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便发展成为互相合作的、友爱和谐的关系。

第五，社会主义必须使国家的政治职能消亡。马克思恩格斯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的演进问题，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下，某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会保留下来，而国家的权力将失去政治性质，并最终使国家走向消亡，回归社会。为了促使国家消亡，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利用民主共和国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开创稳定的、民主的政治局面。

第六，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未来的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在强调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时，马克思还强调教育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为此，他特别提倡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不仅要办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学校，而且大力发展工艺学校、农业学校和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

第七，社会主义必须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为了彻底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人们获得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和机会。当然，由于社会主义比起共产主义来说，还存在着差别，生产力还未高度发展，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还没有消失。在社会主义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的人们，只有到了共产主义才会得到彻底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现实依据

（1）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政权诞生的新中国

改造前的背景回顾：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

中国人民终于终结了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霸凌，翻身做了主人。但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一是物质上破坏损失和被迫不合理赔偿，二是精神上对中国人民轻视。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的影响尤其难以忘记。总体上说，物质上的侵害和损失相对容易重建和修复，但是精神上的伤害难以平抑。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以后，自信逐渐消失殆尽，从当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东渐”到一部分人“倒向西方”“全盘西化”。而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带着中国向何处去？革命年代“打土豪、分田地”万众爱戴，鱼水情深。如法炮制？其实新中国也尝试与世界各国修好，毛泽东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然而房屋打扫干净了，客人却不来了。奴颜卑膝去求那些洋大人吗？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响彻云霄，言犹在耳。获得独立自主的新生，人民政权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强国！但当时的新中国是一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内物质极度匮乏，国际又深陷帝国主义包围圈的情况下，怎么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楷模，“罗斯福新政”实际上也是吸收了苏联快速崛起的经验，作为当时具有共同意识形态的新中国的抉择当然的“一边倒”，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2）从社会基础上看：广大人民群众心向社会主义，这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
（3）从现实条件上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虽然非社会主义因素仍有很大比重，但社会主义的因素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已经居于领导地位。由于社会主义因素居于领导地位，加上当时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获得最终胜利，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和改造。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决定着中国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方向。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适时地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4）社会主义改造：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依据

通过反复实践与认识，证明中国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对私有制进行改造，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利于解决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之间的对立问题，有助于实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理想效果。

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与生产者之间形成一种阻隔，严重情形：一方面资源严重闲置，一方面生产者失业存在规模化、常态化倾向。

变革根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成新社会的道路和制度优势，是超越旧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力保证。在改造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劳动人民的革命、建设精神斗志昂扬，劳动者与生产力的潜力均被充分释放出来。
